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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7) 

 

關連交易 

收購城市燃氣業務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崑崙燃氣參與了中國石油集團之全資下屬企業大慶

石油管理局就出售所持有的中慶燃氣的股權的公開招標，並根據公開招標的結果於 2009

年 12 月 30 日就中慶燃氣的股權簽訂產權交易合同。崑崙燃氣根據產權交易合同向轉讓

方收購城市燃氣業務。收購事項完成時，崑崙燃氣將向轉讓方支付人民幣 108,806.42 萬

元（約港幣 123,643.66 萬元）的代價，代表目標股權截至估值日的淨資產值。此交易代

價以大慶石油管理局提交作公開招標的目標股權的底價為基礎確定，並將根據估值日至

交割日期間目標股權代表的權益增減進行調整。 

中國石油集團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轉讓方為中國石油集團的全資附屬企業。根據上市

規則，中國石油集團及轉讓方均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

易。 

由於收購事項涉及的測詴比率超過 0.1%但低於 2.5%，收購事項只須符合上市規則中的

申報及公告的要求，無須獲得獨立股東的批准。收購事項已經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六次

會議審議批准。 

 

緒言 

中國石油集團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中國石油集團通過轉讓方持有城市燃氣業務。 

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大慶石油管理局根據出售國有資產之相關中國法律法規透過上海

聯合產權交易所之公開招標，安排出售所持有的中慶燃氣的股權。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崑崙燃氣已在 2009 年 12 月 28 日遞交申請收購及競投中慶燃氣的股權。公開招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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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28 日結束，崑崙燃氣獲知其為唯一投標者。崑崙燃氣已根據公開招標的結

果於 2009 年 12 月 30 日與大慶石油管理局就中慶燃氣的股權簽訂產權交易合同。 

產權交易合同之詳情如下： 

產權交易合同 

簽署日： 

2009 年 12 月 30 日 

簽署各方： 

轉讓方：大慶石油管理局，中國石油集團之全資下屬企業 

受讓方：崑崙燃氣，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收購事項及其項下牽涉的股權 

在產權交易合同內規定下，崑崙燃氣同意收購，而轉讓方同意出售由大慶石油管理局持

有的中慶燃氣的 100%的股權（「目標股權」）。 

代價 

崑崙燃氣將向轉讓方支付人民幣 108,806.42 萬元（約港幣 123,643.66 萬元）的代價，代

表目標股權截至估值日的淨資產值。此交易代價以大慶石油管理局提交作公開招標的目

標股權的底價為基礎確定，並將根據估值日至交割日期間目標股權代表的權益增減進行

調整。崑崙燃氣將以內部現金向轉讓方支付代價。 

據本公司理解，以上評估價值乃根據北京中企華資産評估有限責任公司作爲一家獨立估

值公司編制的估值報告釐定，估值參考日期爲 2009 年 3 月 31 日。城市燃氣業務的經評

定淨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 108,806.42 萬元（約港幣 123,643.66 萬元），乃主要基於成本

法釐定。 

於 2009 年 3 月 31 日，目標股權的經審計賬面淨資產總值爲人民幣 97,362.89 萬元（約港

幣 110,639.65 萬元）。 

於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財政年度，中慶燃氣的經審計稅前及稅後淨虧損分別約爲

人民幣 6,784 萬元（約港幣 7,709 萬元）和人民幣 6,784 萬元（約港幣 7,709 萬元）。於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財政年度，中慶燃氣的經審計稅前及稅後淨虧損分別約爲人

民幣 4,554 萬元（約港幣 5,175 萬元）和人民幣 4,691 萬元（約港幣 5,331 萬元）。上述

數據是從按照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中慶燃氣的經審計財務報表中提取的。 

 

中慶燃氣為大慶石油管理局自行建立，其實收資本額為人民幣 101,430 萬元。 

 

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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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產權交易合同，轉讓方應當於產權交易憑證出具之日起 90 天內，完成產權轉讓的交

割。轉讓方將於交割日向崑崙燃氣交付中慶燃氣簽發的出資證明書或變更後的股東名

冊，並促使及協助中慶燃氣到相關工商登記機關辦理目標股權變更登記手續。 

收購事項的原因及對本公司之利益 

董事會認爲收購城市燃氣業務符合本公司的發展戰略。董事會認為，收購城市燃氣業務

具有以下戰略意義： 

（一）中慶燃氣主要負責東北地區的城市燃氣業務。收購事項完成後，崑崙燃氣作為公

司城市燃氣業務發展的主要平台，其資產規模增長約 40%、地域範圍擴至東北地區，有

利於優化資源配置，積極推動公司提高城市燃氣業務的市場競爭力和規模效應。 

（二）天然氣為一種環保能源，本次收購納入的天然氣資產具備較強的增值前景，本次

收購的資產優良，具有較好的專業優勢及豐富的資源和管網優勢，有利於公司城市燃氣

業務的專業化、規範化經營，並將為提升公司財務盈利能力帶來新的契機。 

（三）本次收購完成後，有利於減少本公司的關聯交易，增強本公司在業務經營方面的

獨立性。 

雙方的關係和關連交易 

中國石油集團爲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依照上市規則之定義）。大慶石油管理局為中國石

油集團的全資下屬企業。根據上市規則，中國石油集團及轉讓方均是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因此，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收購事項涉及的測詴比率超過 0.1%但

低於 2.5%，收購事項只須符合上市規則中的申報及公告的要求，無須取得獨立股東的批

准。 

董事會（包括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爲產權交易合同的條款是正常商業條款，屬

公平和合理的條款，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收購事項已經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六

次會議審議批准。 

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的業務 

本公司主要從事石油及天然氣相關業務，包括： 

(a) 原油和天然氣勘探、開發、生産和銷售； 

(b) 原油和石油産品提煉、運輸、儲存和銷售； 

(c) 基本石油化工産品、衍生化工産品和其他石油化工産品生産和銷售；及 

(d) 天然氣和原油輸送和天然氣銷售。 

中國石油集團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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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集團是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於 1998 年 7 月在原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

的基礎上組建的特大型石油石化企業集團，是國家授權的投資機構和國家控股公司。中

國石油集團是集油氣勘探開發、煉油化工、油品銷售、油氣儲運、石油貿易、工程技術

服務和石油裝備製造於一體的綜合性能源公司。轉讓方為中國石油集團下屬全資子企

業。 

大慶石油管理局的業務 

大慶石油管理局是從事原油、天然氣及產品和副產品的儲運和銷售，組織油、氣生產，

物資設備的供應，石油專用機械、儀器儀錶的製造及房屋租賃，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

務等行業組成的大型綜合性企業。 

本公告中使用的詞語 

在本公告中，除另行定義外，下列詞語應具有下列含義： 

「收購事項」 指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崑崙燃氣根據產權交易合同自轉

讓方收購城市燃氣業務項下的股權 

「產權交易合同」 指崑崙燃氣與轉讓方於 2009 年 12 月 30 日就收購事項所

簽訂的產權交易合同 

「審計基準日」 2009 年 3 月 31 日 

「董事會」 指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城市燃氣業務」 由轉讓方持有的城市燃氣業務，即中慶燃氣的 100%股權 

「中國石油集團」 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國

有企業，爲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本公司」 指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爲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以美國

預托證券形式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交割日」 產權交易合同所指定的交割日 

「崑崙燃氣」 指中石油崑崙燃氣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會計準則」 指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轉讓方」 大慶石油管理局，中國石油集團的全資下屬企業 

「估值日」 2009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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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慶燃氣」 指大慶油田中慶燃氣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

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港幣」 指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合法貨幣 

「人民幣」 指中國的合法貨幣 

  

 

承董事會命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李華林 

2009 年 12 月 30 日 

於中國北京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蔣潔敏先生擔任董事長，由周吉平先生（副董事長）及廖永遠先生擔任執行董事，由

王宜林先生、曾玉康先生、王福成先生、李新華先生、王國樑先生及蔣凡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及由董建成先

生、劉鴻儒先生、Franco Bernabè 先生、李勇武先生及崔俊慧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在本公告中，人民幣是按靠近產權交易合同日期之港幣 1 元兌人民幣 0.88 元的匯率轉換

成港幣。換算只供參考之用。 


